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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人身損害概念 
─從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3號民事判決 
 「戴奧辛污染案」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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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身體權保障所重者為身體任何領域的完整性不容他人無端破壞；至

於身體權完整性遭破壞後是否不利於健康，則為健康權的問題。 

二、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如機械性、大量性地重複適用在同一公害

事件的多數甚至全體被害人身上，是否妥適則容有斟酌空間。 

三、被害人只需要證明確有暴露於污染源的事實，則綜合相關科學上認

識及確信，即屬於對健康權侵害的證明。 

四、多數的有毒物質進入體內，藉由人體代謝、排泄、修復，停留時間

相對短暫、影響也不足道。此等損害極微，似無須肯認其損害賠償

請求。 

重點整理 

本案事實 

一、A 公司製造化學相關產品，於民國 71 年 6 月停工後，

將部分製程中產生的戴奧辛廢棄物隨意棄置，任由雨

水淋濕揮發。另也有部分則沿水溝排放，導致廠區周

邊的土壤、水域遭受污染。 

二、嗣後，因公司合併以 B 公司為存續公司，但仍未處理、

清除該等戴奧辛污染物，導致居住附近居民長年誤食

有毒作物及水產，體內戴奧辛濃度偏高，並有罹癌或

第二型糖尿病者。 

問題提出 

一、暴露於戴奧辛污染之居民受有何等身體健康權之損

害？ 

二、此等損害與暴露於戴奧辛污染有無因果關係？ 

法院裁判 

一、被害人所受之損害 

(一)已罹癌症、第二型糖尿病者：身體權侵害 

所謂身體權侵害係指人體之完整性遭到破壞而言。 

(二)其他未罹病者：除身體權，健康權亦受害 

1.所謂健康權侵害則係內部機能，包含生理及心理

機能無法再保持完全而言。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理 

法院裁判 

2.而戴奧辛為公認之致癌物，體內有超出人體合理

容忍度之戴奧辛，即存有導致健康異常之因子，

不僅生理上罹癌症、第二型糖尿病之風險大於一

般正常人，心理上亦因有罹病之負擔而感到驚

恐，深怕自身罹病，或因遺傳禍及後代，因而產

生不健康之負面情緒，其健康權亦受侵害。 

二、因果關係舉證 

(一)舉證責任調整之必要 

基於大型公害污染事件具共同性、持續性、技術

性的特徵，因果關係的脈絡極不明確。並且被害人

相較於加害企業不論係經濟上、知識上、能力上均

屬弱勢。 

(二)舉證責任如何調整 

1.是以，倘被害人就加害物質、加害行為、加害過

程、受害態樣等之舉證，已達在一般經驗法則

上，可認該加害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合

理程度之蓋然性時，被害人即已盡其舉證責任，

而得推定其一般及個別因果關係均存在。 

2.加害人則須就前開因果關係之不存在提出反

證，始得免除責任。 

解評 

一、第一類型：已罹癌或罹病的巨觀損害 

(一)身體權與健康權的區辨 

1.身體權保障所重者為身體任何領域的完整性不

容他人無端破壞；至於身體權完整性遭破壞後是

否不利於健康，則為健康權的問題，兩者未必關

聯。 

2.本件罹癌或罹患糖尿病的被害人，身體內部機能

也遭受影響而不利於健康，是以除身體權遭侵害

外，亦受到健康權之侵害。 

(二)因果關係之舉證 

1.近來法院實務在諸多公害案件紛紛強調：應斟酌

當事人之能力、財力之不等、證據偏在、因果關

係難證明、法律本身不備等因素，同時衡量實體

程序利益的大小輕重及誠信原則，援用民事訴訟

法第 277 條但書，調整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

此就救濟單一原告之舉證困境而言，論證難謂有

不妥。 

2.然而，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如上述機械性、

大量性地重複適用在同一公害事件的多數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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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全體被害人身上，是否妥適則容有斟酌空間。 

(1)舉例說明 

A.本件鑑定意見指稱，系爭戴奧辛污染對罹患

糖尿病的貢獻度約為 35%。換言之，可解釋

為：廠區周邊每 100 名罹病居民中，只有 35

名的發病與該戴奧辛污染有直接或間接關

聯。反之，另 65 名居民之發病與戴奧辛存

在無關。 

B.於此，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的，使

得污染製造的加害人必須要證明哪一位罹

病居民是屬於與戴奧辛無關的 65 名之一，

然此於醫學上根本不可能區辨，加害人自然

無法證明。 

C.結果，加害人必須就此 100 名罹病居民每一

名均負賠償責任，等於額外負擔了 65 名，

毋寧過苛。 

(2)現行損害賠償法制設計的不足 

A.承上，發生這種情況原因在於：我國損害賠

償法制，向來以填補個別被害人之損害為主

軸。 

B.可能考慮的立法方向包含：承認該 100 名居

民為一權利主體，而得請求 35 人次的損害

賠償額；或者由 100 名居民享有 35 人次損

害賠償額的連帶債權。又如參考日本下級審

法院發展的比例因果關係理論，令加害者對

100 名居民每人負 35/100 的賠償責任。 

二、第二類型：細胞或次細胞層級的微觀損害 

(一)健康權侵害包含微觀損害 

本件法院指出未得病的居民不僅身體完整性受破

壞而有身體權侵害，同時健康亦因此受影響而另有

健康權侵害。申言之，本件裁判就健康權部分之論

證，由巨觀的肢體缺損或器官敗壞，進化至細胞甚

至次細胞層級，即血液、組織、細胞內戴奧辛含量

超標。近來實務多有採取此論述，可謂對「損害」

一詞有釋義學上的重要突破。 

(二)微觀損害存在之證明 

1.倘有科學證據可證明：污染源於侵入體內後，將

直接造成細胞毒性或病理變化，或者見解提高此

等變化之可能，或者降低人體免疫力及修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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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則縱使尚未達到罹病之程度，仍可謂有健康權之

侵害。 

2.換言之，被害人只需要證明確有暴露於污染源的

事實，則綜合相關科學上認識及確信，即屬於對

健康權侵害的證明。 

(三)區辨單純身體權侵害與微觀健康權侵害之實益 

1.若僅有身體權完整性侵害，但尚無科學上證據可

證實未來有健康疑慮者，應無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所列之增加生活上需要或勞動能力減損的情

形。 

2.然而，該等情形下，被害人仍須面對健康權是否

將受影響的未知，有極大的不安定、不確定感，

屬於精神上損害，仍有肯認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請求慰撫金的空間。 

(四)微觀損害應否填補 

併應指明者係：日常生活中有毒物質充斥，大家或

多或少都有接觸的機會，一旦接觸，上述微觀損害

均有可能發生。然而，多數的有毒物質進入體內，

藉由人體代謝、排泄、修復，停留時間相對短暫、

影響也不足道。此等損害極微，似無須肯認其損害

賠償請求，避免類似案件如洪水淹沒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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